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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 函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警務員　鄭偉成
電話：警用735-5212自動03-5559452
電子信箱：mind7@hchpb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警管字第11288502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撤除本縣112年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46號）演習相關

宣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7月12日府授警管字第1128850205號函頒

「新竹縣112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6號演習執行計畫」辦

理。

二、相關文號：本府警察局111年7月26日竹縣警管字第

1115200107號函。

三、本縣112年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46號）演習業於7月24日演

練完畢，有鑑於歷年演習後，時有民眾陳情演習資訊仍有

持續張貼宣導等情形，請本府各單位通知轄內先前協助演

習宣導之機關、商家（如鄉、鎮、市公所、消防局、便利

商店、銀行、醫院、診所、藥局、餐廳、學校、補習班

等）刪（撤）除萬安46號演習資訊（如LED跑馬燈、公告、

海報、廣告、宣傳單等文宣），避免肇生負面輿情。

四、旨揭工作列為重點考核項目，請本府警察局各分局確實通

報所屬分駐(派出)所檢視轄內撤除狀況並檢附2處撤除證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(來文)11246560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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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報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及所屬一(二)級機關、本縣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、本府警察局各分局
副本：本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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